






















坪山管理局2026年
生态环境执法计划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要求，扎实做好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落实污染源监管执法任务，推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和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坪山区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围绕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中心任务，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聚焦污染防治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问题，严格落实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强化执法规范性和计划性，深化科技手段应用，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以生态环境高水平执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任务目标
（一）日常执法检查方面。全面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强化分级分类管理，合理设置不同的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按时按质完成抽查任务，季度内各月的完成率依次达到30%、70%、100%，加强统筹计划和事前准备，高效开展日常检查。开展移动源监管执法，全面完成2026年“深圳蓝”下达的新车（机械）与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查任务，100%完成用车大户、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加油站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任务。
（二）个案执法检查方面。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应急处置、舆情发酵、非现场监管执法等相关问题线索或应企业申请等实施相关执法检查，响应开展执法，加强监控预警和监测溯源，精准开展个案检查。实现国发平台、省物联网平台、市智慧环保平台以及其他智慧监控系统异常预警的全流程线上响应与100%闭环处理。
（三）专项执法检查方面。按照上级部署安排及工作需要，履行报批等程序，完成专项执法检查任务。
三、执法计划
（一）日常执法检查计划
按照省、市、区“双随机、一公开”的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正式通知后，应于每季度前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季度的任务抽取，通过省生态环境量化监管平台（简称“省平台”），按规定比例抽取检查任务，按计划开展行政检查。
1.固定源执法检查计划
（1）排污单位
一般监管对象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1：2.5（按照在岗在编执法人员数量与被抽查对象的比例）；将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及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设置为重点监管对象，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12.5%；将受到环境行政处罚或因包容审慎等政策免于处罚，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为环保警示企业或环保不良企业，VOCs分级管理评为C级，强制性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季度内受到投诉10宗（含）以上，以及根据突发事件、专项治理行动或上级部门交办等需纳入特殊监管的排污单位设置为特殊监管对象，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25%；对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为环保诚信企业或环保良好企业，VOCs分级管理评为A级，纳入正面清单管理，以及其他可以通过资料核查、线上核实、数据分析等非现场方式实现有效监管的排污单位，原则上以非现场方式开展检查。
（2）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1:2.5（按照在岗在编执法人员数量与被抽查对象的比例）；将石油加工、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水泥、造纸、平板玻璃、钢铁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设置为重点建设项目，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2.5%；将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环境风险等级高的建设项目设置为特殊建设项目，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2.5%。
（3）入河排污口
一般监管对象每年最低抽查比例为1:2（按照在岗在编执法人员数量与被抽查对象的比例）；将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等属于审批范围的入河排污口设置为重点监管对象，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5%；将近两年存在生态环境严重违法问题、周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污染防治设施不能稳定运行或未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国家或省有关部门反馈存在问题的，以及排入水体水质未达标的入河排污口设置为特殊监管对象，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20%。
（4）土壤污染环境监管重点单位
每季度按5%的比例抽取辖区内土壤污染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对于移出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企业需在移出名录一年内通过专项随机抽查等方式至少开展一轮抽查。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
对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现场，每月按100%的比例抽取并开展检查。
（6）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每个季度最低抽查比例为25%，不足1家的按1家计，原则上不重复检查。
2.移动源执法检查计划
（1）柴油车用车大户
对辖区40家柴油车用车大户进行检查，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移动源处每季度抽取的辖区柴油车用车大户名单开展检查，检查其在用柴油车排放情况。
（2）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对辖区9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检查，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移动源处每季度抽取的辖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名单开展检查，检查其检验资质、检测方法、检测设备。
（3）加油站
对辖区10家加油站开展检查，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移动源处每季度抽取的辖区加油站、储油库名单开展检查，检查其油气回收情况。
3.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
按照“提前谋划、应联尽联、能拓则拓、主动发起”的原则，扩大联合抽查范围，达到市联席办确定的年度联合检查目标，跨部门联合检查占比不低于50%。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表》，对省平台抽取的检查任务进行详细梳理，从中选取合适的任务对象，依托深圳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发起或响应同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合检查任务，会同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检查；10月底前完成所有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11月30日前报送本年度跨部门联合检查工作总结。
（二）个案执法检查计划
在市生态环境局的统筹下，推动整合市区两级感知端监控数据，对已建的感知设备能接尽接，依照现行生效的自动监控异常数据预警规范实现各类预警提醒。同时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积极将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应急处置、舆情发酵以及应企业申请等事项纳入个案执法检查任务。个案检查应加强问题线索的收集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现场检查。积极督促提醒企业主动防范异常事件，执法人员应及时完成个案执法检查任务办理与反馈。依托深圳市智慧环保平台在线监测系统、移动执法系统等信息化系统完成预警任务的分拨管理和响应督办，检查提醒的反馈率应达到100%。
（三）专项执法检查计划
按照上级部署安排及工作需要，针对突出问题，履行批准、备案、公布程序，部署安排专项执法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规范执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及相关文件要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按要求做到执法过程全记录、决定合法合规、结果依法公开。推广应用执法监督码系统，落实“扫码入企”工作要求。
（二）优化执法方式。加大非现场执法力度，大力推广远程喊停、智慧监控、无人机巡航等非现场手段运用，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能通过资料核查、线上核实、数据分析等非现场方式实现有效监管的事项，不再开展现场检查，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大力推进精准检查，结合“综合查一次”相关要求，能合并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重复检查；能联合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多头检查，做到行政检查“应合尽合”“应联尽联”。
（三）包容审慎监管。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全面落实柔性执法“四张清单”（轻微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从轻处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和免予行政强制清单），加大推进执法监管正面清单制度，健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持续深化自由裁量、信用承诺、行政执法“观察期”、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等制度，体现监管温度与执法效能并重，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四）强化执法监督。依据《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及相关规定，综合采取日常监督、重点督查、执法稽查、案卷评查等方式，常态化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全面规范执法行为、压实执法工作责任。健全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执法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凝聚内部监督合力，及时发现整改执法工作中的问题短板，持续提升辖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质效。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2022年生态环境
执法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为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落实污染源监管执法任务，现将《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2022年生态环境执法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2022年4月13日

（联系人：李崖，联系电话：1888985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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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2022年
生态
环境执法计划






















































为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落实污染源监管执法任务，根据《2022年深圳市生态环境工作要点》《深圳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2022年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计划》，结合坪山区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省、市2022年生态环境工作要点，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主线，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聚焦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目标，针对各类污染源开展“双随机”日常执法，针对各类突出问题和重大部署开展“利剑行动”专项执法，针对突发事件和异常举报开展“应急处突”响应执法，“严”字当头，稳中求进，在不断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积极强化指导帮扶，落实正面清单管理，开展差异化、说理式柔性执法，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执法效能，推动坪山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日常执法计划
按照省、市“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执法监督科（以下简称“执法监督科”）在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正式通知后，采用摇号方式，在省生态环境厅“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简称“省平台”）的污染源和执法人员名录库中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和我局“各管理所、各科（组）、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坪山分站”（以下简称“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我局各执法机构应按计划逐月开展执法检查，保质保量推进以下工作。
（一）一般污染源执法检查计划
执法监督科每季度在省平台“随机摇号”板块中按当季参与执法检查人员总数的2.5倍抽取一般污染源生成执法任务，全年抽查一般污染源的任务总数不少于执法人员数量的10倍。【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二）重点污染源执法检查计划
执法监督科根据市局公布的年度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标注出辖区重点污染源并及时纳入检查对象库，每季度抽取不少于25%的重点污染源生成执法任务，全年对重点污染源抽查一遍，完成对重点排污单位执法检查的全覆盖。【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三）建设项目执法检查计划
对于纳入省平台污染源名录库中的建设项目，执法监督科每季度按2.5%的比例抽查重点建设项目，重点建设项目全年抽查比例达10%以上；对其他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参照一般污染源的比例抽查。【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四）差异化监管对象执法检查计划
1.特殊监管对象。将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环保信用等级评定结果为黄牌或红牌、多次受到举报的污染源列为特殊监管对象。各执法机构应定期对以上三类污染源进行梳理，并提交执法监督科用以确定特殊监管对象名录，并在任务抽取前完成名录更新，将抽查比例在原有抽查比例的基础上提高一倍。【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2.正面清单企业。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中，对正面清单内企业原则上以非现场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每年检查不超过2次；各执法机构对辖区内正面清单内企业如发现异常需要开展现场检查，应在报请我局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启动现场检查。正面清单企业出现受到行政处罚、核实受到举报投诉以及信用不良被列为红黄牌企业的情形，各执法机构应将其列为“双随机、一公开”特殊监管对象，由执法监督科报请市局及时移出正面清单后向社会公开。【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五）部门联合执法检查计划
执法监督科每季度在深圳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中主动发起联合抽查行动，每季度安排一次“联合抽查工作月”，根据已抽取的任务类型，组织我局各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会同坪山区市场监管、卫健等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人员开展污染源随机抽查工作。全年联合抽查任务数量不少于任务总数的10%。【责任单位：各管理所】
三、专项执法计划
围绕深圳市生态环境专项执法“利剑六号”行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生态环境执法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改善坪山区生态环境质量。
（一）开展排污许可专项执法行动
加大排污许可执法检查力度，按照《排污许可执法检查操作指引（试行）》，检查持证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自行监测、自动监控、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情况，严厉打击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行为，推动企业真正做到持证排污和按证排污。【责任单位：行政服务科（行政服务组）、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二）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针对异常排放口开展溯源执法行动，根据《深圳市入河（海）排放口管理办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污影响坪山河、龙岗河（坪山段）流域水质的违法行为。二是针对加油站、垃圾填埋场和化工企业等涉地下水污染源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非法排污等治理措施不到位污染地下水环境违法行为。三是通过“现场+非现场”方式，对纳入重点监管的15家医疗废水监管对象开展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三）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强化对我区VOCs年排放量≧3吨工业企业的监管执法，严厉查处未按规定配置VOCs处理设施、超标排放VOC、篡改或伪造监测数据逃避监管等违法行为。二是强化对废气排放大户电厂——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公司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发电行业自动监测设备运行不规范，规范飞灰转移、处置和渗滤液处置监管行为。三是强化机动车执法检查，组织开展柴油车和老旧汽油车路检路查、重点用车大户入户抽查、加油站油气回收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查、油品快检。【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四）开展噪声（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全年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务部门开展扬尘污染防治联合执法行动，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扬尘污染违法行为。二是在5、6月份，通过“远程喊停”监管执法以及午间、夜间突击执法等方式，组织开展中高考环境保障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影响考试的建筑施工工地的执法检查力度。三是在重大节假日、政治敏感期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降低涉噪声信访投诉量。【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环境管理科（环境综合管理组）、各管理所】
（五）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针对2021年危险废物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开展“回头看”执法核查，全覆盖复核上报“已完成”的整改事项。二是针对全区962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以及93家年产生量10吨以上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开展固体废物日常执法检查，依法查处非法转移、处置、倾倒固体废物等违法行为。三是针对全区159家医疗废物产废场所（含13家涉疫重点监管场所），组织开展医疗废物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六）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按照《深圳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环境执法检查工作指引》，坪山区暂无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后续若有增加，将按照工作指引开展执法检查。二是对本年度发现的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效果评估等且存在开工建设迹象的地块开展执法检查。三是对本年度内8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执法检查。【责任单位：环境管理科（环境综合管理组）、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七）开展核与辐射专项执法行动
按照《放射性污染防治执法检查操作指引》及市局核安处、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工作部署，对涉我区放射源使用、销售单位的超5000枚放射源以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开展辐射安全执法检查。【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八）开展打击未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专项执法行动
一是根据数据异常情况，对排污单位、运维机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开展执法检查，严查自动监测数据传输异常等未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行为以及篡改、伪造、编造原始记录或结果等弄虚作假行为。二是会同坪山区交通运输部门开展机动车排放虚假检测维修执法检查，集中力量精准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数据、机动车维修单位虚假维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和排放控制装置等违法行为。【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九）开展深莞惠生态环境联合交叉执法行动
会同惠州市大亚湾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联合交叉执法行动，以涉水污染源、涉VOCs企业、固（危）废非法转移或倾倒等为重点，一是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的指挥和调度开展联合交叉执法；二是开展常规性联合交叉执法，每月组织开展一次联合交叉执法；三是开展应急性联合交叉执法，如有需跨区域联合检查的执法任务，随时启动联合交叉执法行动。【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十）开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联合行动
健全工作联络、会议协商、联勤联动、案件移送、资源共享、信息通报工作机制，组织开展打击水污染、土壤污染、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妨害生态环境管理行为、涉生态环境领域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行动，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震慑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行政服务科（法制组）、各管理所】
（十一）开展水源保护区专项执法行动
根据《2022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雨季行动”专项工作》，对我区松子坑水库、赤坳水库、红花岭水库、三洲田水库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违法建筑和乱搭乱建、垃圾杂物堆放、畜禽养殖、农家乐等问题。【责任单位：环境管理科、各管理所】
（十二）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执法行动
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检查，加强汛期、岁末年初季节性及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环境安全管理，重点针对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等高风险领域，重点流域水域、重点水库等高敏感区域开展执法检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各管理所】
（十三）开展其他专项执法行动
根据上级部署以及环境突发事故应急、挂牌督办、重大舆情、重大涉访涉诉、上级交办等工作需要，及时组织开展临时性执法检查工作，做到履职尽责。【责任单位：各执法机构】
四、执法稽查计划
执法监督科会同行政服务科（法制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研讨、调取材料、查阅案卷、现场随机抽查、专家核查等方式，对各管理所现场执法规范性、执法案卷质量、移动执法系统使用、文明执法等重点内容开展日常稽查，进一步规范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流程；对重污染天气应急、水污染防治攻坚、“利剑六号”专项行动、重点排污单位红黄牌销号整治等专项任务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稽查；对重复信访、久拖未决、挂牌督办、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媒体曝光、行为不端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不定期开展个案稽查。【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行政服务科（法制组）、各管理所】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协调
各执法机构要深刻认识到计划性执法的重要性，根据优化营商环境和“双随机”等工作要求，科学统筹日常监管和专项执法等所有检查任务，对标对表制定本单位年度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计划，有序开展辖区各项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工作，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避免多头重复执法，确保完成年度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目标任务。【责任单位：各执法机构】
（二）坚持目标导向，提升执法能力
以本年度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为契机，以推动全区在12月底前初步完成规范化建设工作为目标，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执法过程中按规范使用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系统，确保案件查处过程可溯，实现移动执法系统使用率、现场检查信息上传率、数据上传活跃率、案件录入率100%；在双随机任务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市局官网“双随机、一公开”专栏公示抽查结果，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实现录入率、公开率100%；立案调查应在行政处罚系统中发起，案件调查结束后通过系统送行政服务科（法制组）审查。【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行政服务科（法制组）、各管理所】
（三）加强信息调度，狠抓工作落实
各执法机构要根据上级部门相关工作方案认真部署，明确各项执法行动的分管领导和责任人，按时保质完成双随机抽查任务、及时填报双随机月报和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台账、实时掌握行动进展情况。执法监督科要加强执法信息报送督导工作，对各管理所执法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抽查，督促按时完成各项执法任务；对各管理所“双随机、一公开”任务、各专项任务完成情况及结果公开情况在局长办公会或执法形势分析会上通报。【责任单位：各执法机构】
（四）注重示范引领，强化宣传引导
加强宣传资源统筹，广泛宣传污染源“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和专项执法行动的内容、政策、进展和成效。积极总结推广基层执法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各执法机构】

附件：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2022年生态环境（信
访）执法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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